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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作無勞動安全  就無專業可言 

本期刊載臺北市最近發生的職災案件，提醒各事業單位，加強安

全防護設施並落實安全衛生管理與防護，提供工作者更安全舒適

的工作環境。 

 

本市 106 年 1 至 3 月發生 3 件重大死亡職業災害罹災者皆未

接受職安衛教育訓練，呼籲事業單位應落實教育訓練，如對

新僱勞工或在職勞工於變更工作前，應使其接受適於各該工

作必要之一般安全衛生教育訓練等，且確實執行安全防護措

施及機具保養檢點等安全衛生管理。另本處擬規劃聯合相關

職業公會團體，邀集所屬會員，參與教育訓練或宣導會，強

化基本工作職能及勞動安全意識，以提升防災知能。 

 

親愛的讀者及所有職安衛夥伴們，您我在服務單位內的職安衛角

色或重或輕，都請用心地從過往災害中學習警惕，並關心每一個

細節，讓類似災害不再發生，勞動檢查處全體同仁會秉持服務的

決心與熱忱，與大家共同努力，建立重視工安維護的城市文化。 

臺北市勞動檢查處 謹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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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     言 

本期（2017 年 1 月到 3 月）臺北市勞動檢查處收錄之職業災害彙

編包括：（一）重大職業災害計 3 件（死亡 3 件、重傷 0 件），其

災害類型為墜落、滾落 2 件，物體飛落 1 件（圖 1）；行業別均為

營造業（圖 2）；罹災者均未接受職安衛教育訓練（圖 3）。（二）

非重大職業災害合計 3 件，災害類型分別為被夾、被捲 1 件，墜

落、滾落 1 件，公路交通事故 1 件（圖 4）。 

為使事業單位負責人、人資管理人員、職業安全衛生人員或勞動

者，瞭解職業災害原因，研擬改善因應之方法，藉以防止類似職

業災害再發生，特將個案發生經過簡要描述，並提出預防對策，

以供本處或事業單位辦理職業安全衛生教育訓練參考使用。 

 

 

 

 

 

 

 

 

 

 

 

 

 

 

 

 圖 2：重大職業災害行業別統計 

圖 1：重大職業災害災害類型統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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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4：非重大職業災害災害類型統計 

圖 3：重大職業災害罹災者接受職安衛教育訓練情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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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重大職業災害 

墜落、滾落  (一)

1060205 復興北路笠○有限公司墜落、滾落職災案 

災害發生經過：  

106年2月5日上午11時許，○○公司勞工謝○○(罹災者)與雇主林○

○於本市松山區復興北路○○號大樓使用繩索方式進行外牆磁磚漆

防水膠作業，惟該作業中疑似未確實將安全帶鉤掛於防墜器及安全繩

上，便坐上吊板準備工作，罹災者謝○○不慎從約15層樓高度墜落至

2樓平台當場死亡。另本處將加強巡檢本市高空繩索作業，如有違反

關法令情事將予以停工處分並裁處罰鍰作業。 

災害預防對策： 

1、 工作者於進入操作區域前，應完成所有配備安全檢查，並先於固

定點架妥工作繩及安全繩，將所有高空工作用人身安全配備著裝

完畢，連結至工作繩及安全繩上才可進行工作(如設置獨立輔助

救命繩及防墜器，並將安全帶鉤掛於防墜裝置上)。 

2、 雇主應事先觀察建物地形並選擇適當作業方式，譬如:使用吊籠

、移動式起重機搭乘設備、架設施工架或其他方法設置工作台。 

3、 雇主應使勞工接受適合於各該工作必要之安全衛生教育訓練(高

空繩索作業教育訓練)。 

4、 雇主對於在高度二公尺以上之處所進行作業，勞工有墜落之虞者

應使勞工使用安全帶及其他必要之防護具。 

5、 事業單位如有進行外牆作業建議於輕質屋頂與施工架及吊籠通

報作業系統事先通報勞動檢查處。 

（撰稿人：張育嘉106020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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說明：作業勞工使用繩索垂降器具情形。 說明：作業勞工墜落現場及現場情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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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60301 民權西路頂○公司墜落、滾落職災案 

災害發生經過： 

106年3月1日上午11時許，本市大同區民權西路某民宅正進行建物拆

除工程，施工單位於4樓頂板使用大鋼牙重機械進行樓板破碎作業，

因4樓頂板無法承受大鋼牙重機械之重量，導致4樓頂板塌陷，造成大

鋼牙重機械自4樓頂板墜落至1樓地面，過程中駕駛被拋飛出來，墜落

到1樓地面(落距約13.4公尺)，經送往財團法人馬偕紀念醫院急救，

仍不治死亡。 

災害預防對策：  

1、 雇主使勞工於營造工程工作場所作業前，應指派所僱之職業安全

衛生人員或專任工程人員等專業人員，實施危害調查、評估，並

採適當防護設施，以防止職業災害之發生。 

2、 雇主於拆除構造物前，應依下列規定辦理：一、檢查預定拆除之

各構件。二、對不穩定部分，應予支撐穩固。 

3、 雇主於拆除構造物時，應依下列規定辦理：拆除進行中，隨時注

意控制拆除構造物之穩定性。 

4、 雇主對於車輛系營建機械，如作業時有因該機械翻落、表土崩塌

等危害勞工之虞者，應於事先調查該作業場所之地質、地形狀況

等，適當決定下列事項或採必要措施。 

（撰稿人：賀長青1060310） 

 

 

 

 

 

 

 

 

 

 

 
說明：大鋼牙重機械自 4樓頂

板墜落至 1樓地面。 

說明：罹災勞工被拋飛出來，

墜落到 1樓地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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物體飛落 (二)

1060321 木柵路 2段翌○起重工程行物體飛落職災案 

災害發生經過：  

106年3月21日8時38分許，於本市興○路和木○路口某工地進行鋼筋

吊掛作業，當時○○公司勞工陳○○(罹災者)將鋼筋綑綁後，再由○

○有限公司所僱固定式起重機(塔吊)操作手(具操作手合格證)進行

鋼筋吊掛作業，鋼筋於吊掛途中，疑似因吊掛組失速下滑，導致鉤頭

及吊掛物快速垂直落降，而罹災者當時正站在吊掛物下方，不幸遭鋼

筋直接砸中，立即送往萬芳醫院救治，於9時50分許宣告不治。 

災害預防對策： 

1、 起重機具之運轉時，應採取防止吊舉物通過人員上方及防止人員

進入吊舉物下方之設備或措施。 

2、 固定式起重機（塔吊）每日作業前須確實進行各項裝置之自主檢

點。 

3、 當吊舉物吊起時，若作業區域腹地夠大，操作手應將其操作遠離

附近相關作業人員，以避免有物體飛落之風險。 

（撰稿人：康琨永1060321） 

 
 

說明：當時作業情形。  說明：案發現場情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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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非重大職業災害 

被夾、被捲 (一)

1060116 西藏路勝○印刷公司被夾、被捲職災案 

災害發生經過： 

106年1月16日8時37分許，某印刷公司所僱勞工於操作印刷機時，發

覺紙張歪斜，在印刷機尚在運轉下抽離紙張，遭導輪夾傷右手食指，

致該食指遠位指節半截受損。後送臺大醫院救治，傷口處理後先住院

觀察。 

災害預防對策： 

印刷機有許多切割、旋轉、捲入的運作型態，勞工操作時發現機器或

物料有需要調整或清理時，務必先停止機器運轉及送料後再動作，避

免與運作中的機器接觸而造成不可逆的傷害。雇主除耳提面命外，可

利用相關案例宣導，加深操作人員印象，避免類似災害發生。 

（撰稿人：李昆鴻1060118） 

 

 

 

 

 

 

 

 

 

 

 

           

                        

 

說明：肇災印刷機，箭頭為勞工站立處。 說明：箭頭所指處為捲夾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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墜落、滾落 (二)

1060202 向陽路臺○電力公司墜落、滾落職災案 

災害發生經過： 

106年2月2日14點10分許，某電力供應業者之修護單位勞工執行汽機

轉子吊掛裝車作業，當固定式起重機將轉子吊掛於拖板車上後，傷者

攀登至轉子軸頸處按壓吊架之舌片卸除鋼索後，欲從轉子支撐架往下

走至拖板車上，因支撐架之踏梯無扶手，傷者扶住鋼索從踏梯上走下

時，重心不穩，滑落至拖板車平台後，再滾落地面，致右手腕骨折、

右腳撕裂傷及門牙斷裂。後送北醫縫合治療後即返家休養。 

災害預防對策： 

在有墜落、滾落之虞的作業場所執行職務時，不可抱持著因作業時間

短暫，即可忽略有墜落發生之可能性。若因作業之多樣性、臨時性或

急迫性，無法立即提供適當之安全上下設備，雇主仍應使勞工使用防

墜器等相關防護設備。 

（撰稿人 ：李昆鴻1060209） 

 

           

                        

 

 

 

 

 

 

事發過程 事發現場 

說明：事發過程。 說明：事發現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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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路交通事故 (三)

1060218 潭美街正○公司公路交通事故職災案 

災害發生經過： 

106年2月18日正○工程公司僱用勞工於潭美街進行路面標線修補作

業，下午3時許，行經潭美街的機車為閃避停靠於右側路邊之車輛，

驟然轉向往左撞入對向車道施工區域內，造成施工區內勞工石○○與

黃○○手腳多處擦傷，經送臺北內湖三軍總醫院治療，已於當日出院

。 

災害預防對策： 

1、 對於使用道路作業有導致交通事故之虞之工作場所，應依規定設

置能使受警告者清晰獲知之交通號誌、標示。 

2、 對於勞工從事道路作業時，為防止車輛突入等引起之危害，應於

適當處所設置交通引導人員。 

  （撰稿人：黃義清1060313） 

 

  

 

 

說明：勞工從事標線修補作業遭突入機車撞傷。 說明：使用道路作業之工作場

所，為防止車輛突入等引

起之危害，應依規定設置

能使受警告者清晰獲知

之交通號誌、標示。 


